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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于

2021年 5月 12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出席
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5月 12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5月 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2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2 日 9:
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光明南路 1号升龙汇金大厦 39层 3901-3907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并主持会议，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周成斌先生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6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819,854,713 股，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249,897,018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0.4806%。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股份 166,037,33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252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83,859,688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10.2286％。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指派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204,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204,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204,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204,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692,8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3％；反对 204,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00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55％；反对 20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34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204,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了表决。 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128,037,330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 121,859,6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204,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204,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龙先生、庞博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01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张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682,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43％。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000,0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5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9.0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庞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9,682,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43％。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8,000,0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5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江小金、孙文锋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2 日

附件：
简历
张龙先生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 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审计师，曾

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曾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1
月入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兼任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独立咨询监督委员会委员。

庞博先生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 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民丰特种纸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欧迪恩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现任中国佳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佳源服务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非执行董事、浙江西谷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龙先生、庞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过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龙先生、庞博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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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30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年 5月 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2日 9:15-15:00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肖茂昌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6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84,873,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23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的 股 东 及 股 东 代 表 39 人 ，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279,736,1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02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137,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以下同） 共计 60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7,334,9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一）《二〇二〇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284,182,3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3%；669,8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1%；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3,6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33%；669,8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21,500股弃权。
（二）《二〇二〇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284,182,4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4%；669,8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1%；21,4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3,7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35%；669,8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21,400股弃权。
（三）《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284,182,3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3%；669,8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1%；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3,6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33%；669,8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21,500股弃权。
（四）《2020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284,182,3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3%；669,8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1%；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3,6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33%；669,8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7％；21,500股弃权。
（五）《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283,965,7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3%；886,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12%；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427,0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517％；886,4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164%；21,500股弃权。
（六）《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081,1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8%；771,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6%；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542,4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0%；771,0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50％；21,500股弃权。
（七）《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2,827,1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27%；771,0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33%；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32,827,1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27%；771,0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33%；21,500股弃权。
（八）《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078,8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0%；773,3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5%；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540,1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196%；77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84％；21,500股弃权。
（九）《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084,5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0%；767,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5%；21,4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545,8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81%；767,7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01％；21,400股弃权。
（十）《公司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184,6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1%；667,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3%；21,5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5,9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68%；667,5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13％；21,500股弃权。
（十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182,3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3%；669,9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2%；21,4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3,6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33%；669,9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49％；21,400股弃权。
（十二）《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184,6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1%；667,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3%；21,4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5,9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68%；667,6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15％；21,400股弃权。
（十三）《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184,6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1%；667,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3%；21,4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645,9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68%；667,6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15％；21,400股弃权。
（十四）《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078,8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0%；773,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5%；21,4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540,1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196%；773,4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86％；21,400股弃权。
（十五）《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84,081,18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8%；771,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7%；21,4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66,542,4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0%；771,1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52％；21,400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颜飞律师、张潆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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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龙口市南山国际会议中心三楼白玉厅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为 7人，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56,520,500

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557％，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为 6人，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3,520,500 股，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5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3,520,50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3.75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3,520,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557％。

（四）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赵亮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陈楹律

师、尹梦琦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2020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山集团续签＜综合服务协议＞及“2021 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并预计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协议＞及“2021 年度综合服

务协议附表”并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07,900 99.9951 12,600 0.0049 0 0
其中：

中小股东 13,507,900 99.9068 12,600 0.0932 0 0

2）审议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1选举赵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4.2选举宋日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4.3选举曹贻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000 99.9959%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000 99.9223%

2）审议结果：通过
14.4选举宋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4.5选举刘刚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4.6选举宋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5.1选举朱德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5.2选举赵雅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5.3选举姚金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6.1选举宋建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6.2选举潘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16.3选举栾文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56,510,400 99.9961%
其中：

中小股东 13,510,400 99.9253%

2）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楹律师、尹梦琦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审议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3 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1]A0235号

致：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所
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
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及《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

于 2021年 4月 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开发布了《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
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
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
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1年 5月 12日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由贵公司董事长赵亮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12日上午 9:15-
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

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反馈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
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 7 人，代表股份 256,520,500 股，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71.2557%。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本次会议

经逐项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了以下议案：
1．表决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表决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2020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表决通过了《关于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8%；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关
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243,000,000股。

8．表决通过了《关于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8%；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关
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243,000,000股。

9．表决通过了《关于与南山集团续签＜综合服务协议＞及“2021 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并预计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8%；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关
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243,000,000股。

10．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1年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8%；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关
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243,000,000股。

11．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协议＞及“2021 年度综合服
务协议附表”并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0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8%；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关
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243,000,000股。

12．表决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3．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12,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4．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14.1 选举赵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4.2 选举宋日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4.3 选举曹贻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0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获得当选；
14.4 选举宋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4.5 选举刘刚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4.6 选举宋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5．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5.1 选举朱德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5.2 选举赵雅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5.3 选举姚金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6．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

案》；
16.1 选举宋建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6.2 选举潘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16.3 选举栾文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56,510,400票（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获得当选。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

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第 1项至第 13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其中，第 7 至第 11 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第 14 至 16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赵亮先生、宋日友先生、曹贻儒先生、宋军先生、刘刚中先
生、宋强先生当选为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当选为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宋建亭先生、潘峰先生、栾文辉先生当选为贵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尹梦琦
陈 楹

2021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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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监事
会成员。 同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
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
举工作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赵亮先生
副董事长：宋日友先生
非独立董事：曹贻儒先生、宋军先生、刘刚中先生、宋强先生
独立董事：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
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任期 3年，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组成情况
战略委员会：由赵亮先生、宋日友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中赵亮

先生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曹贻儒先生、宋军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中朱德

胜先生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赵亮先生、曹贻儒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中姚金

波先生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刚中先生、宋强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

中赵雅彬先生为召集人。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 3年， 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宋建亭先生
非职工监事：潘峰先生、栾文辉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任福岩先生、张国生先生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监事会成员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监事任期 3年，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赵亮先生
2、副总经理：曹贻儒先生、刘刚中先生、赵厚杰先生
3、财务总监：栾海燕女士

4、董事会秘书：赵厚杰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任福照先生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赵厚杰先生、任福照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3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东江镇南山工业园
联系电话：0535-8738668
传真：0535-8806100
电子邮箱：zhaohoujie@nanshan.com.cn
六、董事、高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后，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程仁策先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产生后， 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且不在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韩勇先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产生后，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副总经理曹铁成先生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程仁策先生、韩勇先生、曹铁成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程仁策先生、韩勇先生、曹铁成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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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已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

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选举任福岩先生和张国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本公告附件），任福岩
先生和张国生先生将与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3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附件：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任福岩 中国国籍，男，1980年 6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南山铝业供应科员、

助理，南山集团审计部主任、供应部副总经理；现任南山智尚职工代表监事、服装事业部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张国生 中国国籍，男，1965年 8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裕
隆集团技术科长，江苏阳光集团车间主任，南山精纺技术工程师、一厂厂长，南山纺织精纺事业部二厂
副厂长、精品线厂长、织造厂厂长；现任南山智尚职工代表监事、精纺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谨慎、客观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发表如
下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是在充分了解所有被聘任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
况基础上进行的，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被聘任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
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独立董事：朱德胜、赵雅彬、姚金波

2021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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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于 2021年 5月 2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参会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宋建亭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宋建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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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于 2021年 5月 2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参会人员。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亮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公司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亮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宋日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赵亮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聘任赵厚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曹贻儒先生、刘刚中先生、赵厚杰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栾海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山东
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任福照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战略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赵亮先生、宋日友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中赵亮

先生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曹贻儒先生、宋军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中朱德

胜先生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赵亮先生、曹贻儒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中姚金

波先生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刚中先生、宋强先生、朱德胜先生、赵雅彬先生、姚金波先生五人组成，其

中赵雅彬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 备查文件
1、《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